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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3/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B4_A8_E9_c80_303980.htm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关于印发《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质检食监〔2007〕279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发〔2004〕23号）和《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印发2006年全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06〕24号）精神，实施食品用包装、容器、工

具等制品的市场准入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的规定，国家质检总局组织制定了《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

制品生产许可实施细则》。现印发你们，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 二七年六月十八日 附件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

可实施细则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二七年六月目 录 1 总

则 2 工作机构 3 生产许可程序 3.1 申请和受理 3.2 试生产 3.3 实

地核查 3.4 产品抽样与检验 3.5 审定和发证 4 审查要求 4.1 基本

生产流程和关键工艺控制 4.1.1 食品用纸包装基本生产流程

4.1.2 食品用纸容器基本生产流程 4.1.3 食品用纸包装关键工艺

控制 4.1.4 食品用纸容器关键工艺控制 4.2 企业必备的生产设

备和检验设备 4.2.1 企业必备的生产设备 4.2.1.1 食品用纸包装

产品生产企业必备的生产设备 4.2.1.2 食品用纸容器产品生产

企业必备的生产设备 4.2.2 企业必备的检验设备 4.2.2.1 食品用



纸包装产品生产企业必备的检验设备 4.2.2.2 食品用纸容产品

生产器企业必备的检验设备 4.3 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

产许可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4.4 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

许可检验规则 4.4.1 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抽样

方法 4.4.1.1 食品用纸包装生产许可抽样方法 4.4.1.2 食品用纸

容器生产许可抽样方法 4.4.2 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4.4.2.1 食品

用纸包装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4.4.2.2 食品用纸容器检验项目

及判定标准 5 生产许可证书 6 生产许可标志和编号 7 集团公司

的生产许可 8 监督检查 9 违法处理 10 收费 11 工作人员守则 12

对许可工作的监督 13 附则 附件 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

生产许可企业实地核查办法1 总则 1.1 为了做好食品用纸包装

、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

条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1.2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列入

生产许可管理的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适用本实施细

则。 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列入生产许可管理

的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

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生产许可管理

的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 1.3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包装、

盛放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的纸制品和复合纸制品以及食品或

者食品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直接接触食品或者食

品添加剂的纸容器、用具、餐具等制品。 第一批实施市场准

入制度管理的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产品包括2类21个产



品（详见表1），增补品种时将另行发布目录。 表1 第一批实

施市场准入制度管理的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目录┌─

────┬─────┬───────────────

───────────────┬──────────

──────────┐│ 产品 │ 产品单元 │ 产品品种 │ 

备注 ││ 分类 │ │ │ │├─────┼─────┼──

──────────────────────────

──┼────────────────────┤│ 包 

│食品用纸包│1非热封型茶叶滤纸 │ ││ 装 │ 装 ├──

──────────────────────────

──┼────────────────────┤│ 类 

│ │2热封型茶叶滤纸 │ ││ │ ├───────────

───────────────────┼──────

──────────────┤│ │ │3鸡皮纸 │* ││ 

│ ├────────────────────────

──────┼───────────────────

─┤│ │ │4食品羊皮纸 │ ││ │ ├─────────

─────────────────────┼────

────────────────┤│ │ │5半透明纸 │*

││ │ ├──────────────────────

────────┼─────────────────

───┤│ │ │6玻璃纸 │ * ││ │ ├─────────

─────────────────────┼────

────────────────┤│ │ │7食品包装纸 

│包括涂蜡纸、淋膜纸等 ││ │ ├───────────

───────────────────┼──────



──────────────┤│ │ │8食品包装纸板 │

包括淋膜纸板、白纸板 │├─────┼─────┼──

─┬────────────────────────

──┼────────────────────┤│ 容 

│食品用纸容│纸袋 │9纸质袋 │ ││ 器 │ 器 │ ├───

───────────────────────┼──

──────────────────┤│ 类 │ │ │10

淋膜纸袋 │ ││ │ │ ├───────────────

───────────┼──────────────

──────┤│ │ │ │11涂蜡纸袋 │ ││ │ ├───┼

──────────────────────────

┼────────────────────┤│ │ │纸

罐 │12纸板类罐 │ ││ │ │ ├────────────

──────────────┼───────────

─────────┤│ │ │ │13圆柱形复合罐 │ ││ │ 

│ ├────────────────────────

──┼────────────────────┤│ │ 

│ │14其它复合罐 │ ││ │ ├───┼────────

──────────────────┼───────

─────────────┤│ │ │纸杯 │15淋膜纸杯 

│ ││ │ │ ├───────────────────

───────┼──────────────────

──┤│ │ │ │16涂蜡纸杯 │ ││ │ ├───┼────

──────────────────────┼───

─────────────────┤│ │ │纸餐具│17

纸板餐具 │ ││ │ │ ├───────────────



───────────┼──────────────

──────┤│ │ │ │18淋膜纸餐具 │ ││ │ │ ├──

────────────────────────┼─

───────────────────┤│ │ │ │19纸

浆模塑餐具 │ ││ │ ├───┼───────────

───────────────┼──────────

──────────┤│ │ │纸盒 │20纸板盒 │ ││ │ 

│ ├────────────────────────

──┼────────────────────┤│ │ 

│ │21淋膜纸盒 │ │└─────┴─────┴───┴

──────────────────────────

┴────────────────────┘ 注：上表

中带“*”为适用于包装、盛放食品的纸制品。2 工作机构 2.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统一

管理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工作。 2.2 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以下简称审查中心）是国家质检

总局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管理工作的办事机

构。 2.3 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审查机构负责组织或配合组织起

草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实施细则；跟踪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及时提出修订、补充

实施细则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培训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企业

宣贯师资、生产许可审查员和审查组长；配合省级质量技术

监督局对生产企业进行实施细则的宣贯；生产许可工作的抽

查；汇总审查上报材料等工作。审查机构承担单位另文公布

。 2.4 国家质检总局指定的检验机构负责食品用纸包装、容器

等制品生产许可发证检验、强制检验、与企业的检验能力比



对工作。检验机构承担单位另文公布。 2.5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企业生产许可

申请的受理；在审查机构的配合下对企业进行实施细则宣贯

；组织企业实地核查；汇总企业申请及审查材料；生产许可

的监督和管理工作。 2.6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许可的监督检查工作

。3 生产许可程序 3.1 申请和受理 3.1.1 申请生产食品用纸包装

、容器等制品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3.1.1.1 有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应当覆盖所申请生产或加工的产品；

3.1.1.2 有与所申请生产的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1.1.3

有与所申请生产的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手段；

3.1.1.4 有与所申请生产的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 3.1.1.5 具有健全有效的企业质量管理制度和产品质量责任

制度； 3.1.1.6 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

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3.1.1.7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

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 3.1.1.8 法律、行政法

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3.1.2 企业申请办理生

产许可证，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交以下申

请材料（除特别规定外，均为一式三份，省级质量技术监督

局存一份，审查机构存一份，审查中心存一份）： 3.1.2.1《

食品用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3.1.2.2 

营业执照复印件（企业申请时需携带原件）； 3.1.2.3 企业生

产使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规定、安

全卫生要求的《企业自我声明》； 3.1.2.4 企业生产管理制度



清单； 3.1.2.5 产品使用说明书或产品标签； 产品使用说明书

或产品标签的内容应包括产品使用方法、使用注意事项、用

途、使用环境、使用温度等文字、图示及警示内容； 3.1.2.6 

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3.1.3 申请和受理 3.1.3.1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收到企业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的完整性

和真实性进行审查。经审查，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应当受

理申请，并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5日内向企业发出《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决定书》；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通过补正达

到要求的，应当一次性告知企业需要补正的内容，并于当场

或者在5日内向企业发出《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逾期未告知企业的，视为受理申请。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行

政许可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要求的，不

予受理申请，并应当自收到申请或补正申请材料之日起5日内

向企业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3.2 试生产

3.2.1 申请企业自收到《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之日起，

可以对申请取证的产品组织小批量试生产。 3.2.2 企业试生产

的产品，必须经承担生产许可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依据本

实施细则规定批批检验合格，并在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标

明“试制品”后，方可销售。 3.2.3 国家质检总局做出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的，企业应当自收到《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之

日起停止试生产该产品。 3.2.4 根据国务院国发[2005]40号文

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第40号令《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05年本）》的要求，不予受理1.7万吨/年以下的

化学制浆生产线和3.4万吨/年以下的草浆生产装置的企业申请

，2005年12月2日后建设的低档纸及纸板生产企业申请时必须



提供齐全的项目建设审批手续。 3.3 实地核查 3.3.1 由省级质

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监管部门组织审查组，制定《企业实

地核查计划》和《企业实地核查通知书》，在实地核查前5日

内通知企业。审查组一般由2至4名审查员组成，且不得全部

来自同一单位，要由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省级质量技术监

督局等不同单位人员共同组成。企业应当配合审查人员的工

作。 3.3.2 审查组应当按照《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生产

许可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4.3）进行实地核查，并填写《

企业实地核查记录》和《企业实地核查报告》，企业负责人

应当在《企业实地核查报告》上签字认可。核查时间一般

为1-3天。审查组对企业实地核查结果负责，并实行组长负责

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